


附件：

苏州高博职业学院

专任教师免听课制度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完善教学督导督查体制

机制，激发教师教学内生动力，树立教学标杆，发挥优秀教师的

示范引领作用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持续提升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承担全日制普通专科课堂教学

任务的专任教师。

第三条 免听课制度坚持“公开公平、择优认定、动态管理、

示范引领”的原则，突出导向性和示范性，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

人，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与教学竞赛。

第四条 教务处（督导室）是学校免听课制度的归口管理部

门，负责统筹协调免听课教师总名单维护、公示公布、监督检查

等工作；各教学单位负责本单位免听课教师的资格初审、推荐、

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工作。

第二章 免听课资格条件

第五条 申请免听课资格教师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无师德师风问题;



（二）教学态度端正，教学责任心强，近两学年无教学违规

行为及教学事故记录；

（三）能够认真履行教师岗位职责，完成规定的教学工作量。

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五条基本条件，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

者，可直接认定免听课资格：

（一）近两学年内获得以下奖项之一者，可认定免听课资格

（有效期为两年）：

1.获得校级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；

2.获得市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、江苏省高校体育

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、江苏省高校艺术教师基本功展示三等奖及

以上。

（二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直接认定免听课资格（有效

期为终身）：

1. 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；

2. 获得江苏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及以上奖项。

第七条 各教学单位根据年度教学考核情况，按专任教师数

的 5%推荐免听课教师名单（按第六条规定直接认定的教师不占

名额），经本单位公示后，报教务处（督导室）审核，可认定免

听课资格（有效期为一年）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与名单管理

第八条 免听课资格认定工作每学年开展一次，于每年 9 月

份进行。



第九条 认定程序：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：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交《苏

州高博职业学院免听课教师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初审：教学单位对申请教师的资格条件、教学表现等

进行综合审核并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教务处（督导室）；

（三）学校审核：教务处（督导室）对各教学单位推荐的名

单及材料进行复核；

（四）公示公布：复核通过的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

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校发文公布年度免听课教师名单。

第四章 免听课教师的权利与义务

第十条 免听课教师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优先获得学校组织的各类教学培训、学术交流、外出

学习等机会；

（二）在年度考核推优、职称评审、评优评先中同等条件下

予以优先考虑；

（三）当年度未发生教学违规行为或被认定为教学事故的，

教学考核中的督导评分按本单位最高分核定。

第十一条 免听课教师应当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至少承担以下 1 项任务：

1.指导本单位青年教师教学工作；

2.在本单位举办 1 次公开观摩课或教学专题讲座；

3.担任本单位教学能力比赛评委或指导教师。



（二）积极参与学校和教学单位组织的教学改革、课程建设、

教材编写等工作；

（三）配合做好教学督导相关工作。

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

第十二条 免听课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免听课资

格，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免听课资格：

（一）出现师德师风问题的；

（二）发生教学违规行为或被认定为教学事故的；

（三）年度教学考核不合格的；

（四）未履行本办法规定义务的。

第十三条 教师对免听课资格认定、取消决定有异议的，可

向教务处（督导室）提出书面申诉。教务处（督导室）应在收到

申诉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核并作出答复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学校组织的专项教学检查听课、领导干部听课、

新开课和开新课听课不列入免听课范围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（督导室）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苏州高博软件技

术职业学院教师免听课制度实施意见》（院督字[2021]58 号）

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
